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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 

 

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成立於 1970 年，是一所由殘疾人士自行管理和決策的慈善團體。本會大部

分會員都是殘疾人士，他們一直關注傷殘津貼的審批制度。本會亦多次透過不同途徑向勞工

及福利局反映現有的審批制度有檢討的需要，但一直未得到積極回應。申訴專員公署在 2009

年 10 月曾發表調查報告指出，傷殘津貼的審批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問題，而公署亦提出了若

干建議，本會促請局方盡快對制度作檢視及回應。對於檢討傷殘津貼的審批制度，本會有以

下立場。 

 

「喪失 100%謀生能力」的規定 

本會認為各種職業所要求的體格水平各有不同，根本難以定義何謂 100%謀生能力，故社署用

這準則來審批傷殘津貼並不合適。而且傷殘津貼不同於綜援計劃，前者是無須考慮該殘疾人

士是否有工作。因此，傷殘津貼實並不應和「謀生能力」掛勾。 

 

評估的方法 

現時傷殘津貼的審批標準並不清晰，醫生難以有一致準則去作出判斷。例如一些殘疾情況相

若，部分可獲批傷殘津貼，但部分卻不獲批准；有殘疾人士被評為永久傷殘，但有部分殘疾

人士卻要定期續證，這不一致的情況在肢體傷殘人士的評估上甚為常見。本會建議當局應修

訂醫療評估表格，制定清晰準則協助醫生作出批核建議，亦可考慮要求醫生在表格內說明評

估的類別及情況，以及批核建議的理據。 
 

負責處理申請的人員 

現時社署負責處理傷殘津貼申請的人員主要是社會保障助理職系，他們須要依靠醫生簽發的

醫療評估表格協助作出審批決定。但是這份醫療評估表格並不能全面、準確地評定申請人的

殘疾程度，所以根據表格作出決定的做法並不理想。再者，社會保障助理大多沒有足夠的專

業訓練和知識去審視醫生作出的評估。因此，本會建議當局除了要完善醫療評估表格的設計

外，署方亦應安排已接受相關專業培訓及具「殘疾人士」相關認識的社保主任進行審批工作，

以確保有關審批程序能在專業的情況下作適當的審批。 

 

申訴程序 

社署在通知申請人未能批出傷殘津貼的信件中，很少或沒有解釋申請被拒的原因。此外，即

使申請人上訴至上訴委員會，但委員會的覆函中只告知上訴結果，但沒有審議的詳情。本會

認為申請人應有知情權去了解為什麼自己的申請會被拒，故社署宜在日後發出的信上注明申

請被拒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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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殘疾人士登記證」的原意 

現時政府各部門對殘疾人士的介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，而勞工及福利局會向殘疾人士發出「殘

疾人士登記證」以證明持有人是殘疾人士。但事實上持證人又不一定符合領取傷殘津貼和使

用兩元交通優惠的規定，故本會希望局方對「殘疾人士登記證」的設立原意作出釐清。 

 

傷殘津貼制度由 1973 年設立至今，都未進行過全面的檢討和改革。所有制度都需要與時並進，

故本會促請局方盡快就傷殘津貼制度展開公開諮詢和檢討，廣納各方意見，以完善整個傷殘

津貼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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